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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7335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资产清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商财字〔2007〕44

号）本部各直属事业单位，各商会、协会、学会： 商务部行

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自启动以来，各直属事业单位、商

会、协会、学会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认真学习和贯彻部行政

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会议精神，迅速成立工作机构，按照

统一部署，积极开展资产清查工作，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

进行。为确保资产清查工作高质量、按时完成，根据各单位

在资产清查工作中反映的问题和下一阶段工作安排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加快工作进度，按时完成资产清查 各

单位要进一步加强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细化任务，明

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合理安排清查工作时间，把工作落到实

处。要在认真清查各项资产的基础上，严格按财政部统一发

送的软件系统填报。各类资产清查数据上报前须进行数据的

表间计算和审核，对软件系统提示需进行修改和补充的，要

按提示进行补充和完善，不得为了通过审核而随意调整。 各

单位应严格按规定要求，于2007年4月15日前将纸质报表加盖

公章后连同电子文档（含固定资产卡片和资产清查报表，软

件生成的文件格式报送软盘或U盘）报送至部资产清查办公

室（财务司）。 二、积极配合专项审计，确保工作质量 根据

部资产清查工作的统一要求，各直属事业单位在上报清查报

告时，应同时上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（各商会、

协会、学会可以不上报审计意见）。因此，各直属事业单位



要在做好自查工作的同时，积极配合专项审计工作。对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，争取取得无保留意见

的审计意见书。另外，各直属事业单位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

损益等，务必按清查要求进行分类整理，提出处理建议，并

认真准备合法证据和材料，协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产经济

鉴定，为下一阶段的资产损益认定和账务调整做好准备。 财

政部于近日公布了参与资产清查审计工作的五十家会计师事

务所。经研究决定，我部将委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和华通

鉴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商务部资产清查审计和对各单位清查报

告的审核。各直属事业单位可在上述两家事务所中，委托一

家负责本单位的专项审计工作，费用由商务部统一支付。如

相关单位在委托审计范围之外，需选择上述两家事务所或其

他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本单位开展资产清查工作的，费用自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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